*****
财务管理制度
  
  
 
  
第一条
  
为规范本会经费的使用，使商会的各项经济活动有章可 
循，依据《
**
市行业协会条例》和《
*****
商会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
制定本制度。
  
 
 
第二条
 
 
本会财务工作职责和管理。
  
 
 
1
商会的财务工作人员应严格执行
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
、
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、
《会计档案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政
策。
  
 
 
2
秘书处负责编制协会年度收支计划，报会长（或会长授权指定
人）审议，提交理事会审定，并组织贯彻执行。
  
 
 
3
负责固定资产增减变动的会计核算和监督以及固定资产的清
查盘点工作，全面反映和监督固定资产的增、减值和变动情况。
 
 
 
4
根据商会的收支情况，按月、季、年编制财务报表。财务报表
分别报会长（或会长授权指定人）、秘书长；季、年度财务报表报监
事会并向理事会通报，
年度财务报表报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指导（主管）单位。
5
负责应收款、应付款和现金银行存款的管理，以及日常经费报
销工作，并做好清算拖欠款及催收工作，保证资金的完整、安全。
 
 
 
6
接受财税机关，登记管理机关、业务指导（主管）单位和商会
监事会对财务工作的检查、监督和财务审计工作。
  
 
 
7
负责保管会计档案以及固定资产等资料，
负责电算化系统的使
用。
  
 
 
第三条
  
本会经费的管理。
  
 
 
1
商会经费开支按照预算在先、开支在后的原则进行。每年的费
用开支情况须向理事会报告。
  
 
 
2
报销手续。凡一切合法报销凭证必须由经办人、证明人签名，
并注明原因及用途，经会计人员审核后报会长（或会长授权指定人）
审批。
  
 
 
3
审批权限：所有开支需会长或授权人同意。
4
会计人员调动工作或离职时，必须与接管人员办理书面交接手续
（一式三份），并由监事负责监交。
  
5
商会换届或更换法定代表人或注销登记、撤销登记之前，必须进行
和接受财务审计。
  
6
因公出差需借款的审批权限：由会长（或会长授权指定人）批准。
 7
本会旅差费和招待费等费用开支标准：
由会长
（或会长授权指定人）
审议核定。
  
详见附件：《费用报销制度》
 
 
 
第四条
 
本会人员工资及福利
  
 
 
1
商会秘书处专职人员、
办公室及财务部人员的工资及福利参照
国家对事业单位有关规定执行。
  
 
 
2
聘任制的秘书长工资福利由理事会自行决定。
 
 
 
3
商会聘用专家的聘金参照相关单位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 
 
 
4
临时聘用人员的聘金参照国家对事业单位的有关规定由秘书
处拟定后报会长（或会长授权指定人）批准。
 
第五条
         
本会固定资产的管理。
  
 
 
1
固定资产管理的内容包括购置、维修与改良、调拨、移交、报
废、处置及盘点等。
 
2
商会秘书处是固定资产实物管理部门，
负责固定资产的购置和
安全等方面的日常管理工作，具体包括：编制固定资产目录，设立固
定资产卡片，
办理固定资产的申购、
验收、
移交、
报废、
处置等手续，
组织固定资产的清查盘点，
定期与财务人员进行固定资产核算，
确保
固定资产账、卡、物相符。
  3
固定资产的使用部门是固定资产使用、保管、维护的直接责任
者，应严格遵守设备操作规程和维护保养制度，合理使用固定资产，
避免人为损失。
  
 
 
第六条
  
凡应享受假期，因工作需要未能休假经批准的专职人
员，按国家有关政策发给假期工资。
  
 
 
第七条
  
本会书籍报刊和书籍购置的订购：由会长（或会长授权
指定人）审议核定。
  
 
 
第八条
  
本会经费独立，
不与无偿提供本会办公住所的业务指导
（主管）单位或企事业单位混管，应由业务指导（主管）单位或企事
业单位承担的项目开支，不得在本会列支费用。
  
 
 
第九条
 
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有制度自动失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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